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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33号建议的

答复

胡继荣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石林县一级管理区危房改造》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根据2010年颁布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县农村住宅建设管理规定暂行办法》（石政发〔2010〕16号）文件，我县城市规划区内村庄的农民住宅建设实行分级管理，共分为三级，一级区建设用地按照每户不超过100平方米，一级区纳入城市规划区管理，只能建设单元房及高层建筑;二级区建设用地每户不超过120平方米，只能建设联排住宅;三级区不超过150平方米,允许建设独栋及双拼建筑。鉴于一级区内很多已经纳入社区管理的自建房，属于三类房的，可以按照原基础、原面积、原层数进行改造。这是我县目前执行的基本政策。
您在建议中指出，目前我县一级区自建房不合理的情况有以下：1.从改造的规定两层占地面积100平方米，一刀切，所以造成基层及各部门工作难以进行，群众意见较大，难以开展工作；2.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社区已经没有土地可耕种，群众经济收入主要靠出租房屋；3.从县城发展的景观来说房屋高差不齐，直接影响县城景观。

由于多年的发展，上述问题确实是我县一级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从一个地方或者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也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我们要更好的发展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好这些问题。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您的建议与2010年颁布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县农村住宅建设管理规定暂行办法》（石政发〔2010〕16号）文件的要求其实是基本一致的，作为规划管理部门，我们很能理解你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具体的建设规模上，政策上首先不能违法，也就是与《昆明市农村住宅建设管理规定》有冲突，该规定在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低层联体式和单户独院式建筑面积不得超过300平米且不超过四层。这是一个关联条件，不能单独执行。

基于石林县的实际情况，其实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已经是放宽了条件，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往往这些自建房其实也已经达到了您所述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不及，然而大家也同时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模式也离我们建设美丽县城、旅游目的地的想法渐行渐远。我局拟定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农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已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目的就是希望能从政策面上能够适当放松，以便于大家在执行过程中减少一些审批难度和监管阻力。

三、下步工作方向
对于农村建房问题来说，实质还是土地的拥有及合理使用的问题。而今年，由于规划管理工作已整体划归自然资源局管辖，从源头上实现规划与建设用地的完整统一，这对于今后的农村住宅建设和管理工作将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下一步工作中，积极与自然资源局紧密联系，结合农村宅基地的审批和使用，尽快出台农村住宅建设的新办法。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王继宏     联系电话：6778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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